
  

云南省节约用水条例 

   

（2012 年 11 月 29 日云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35 次会议

通过 2012 年 11 月 29 日云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71 号

公布 自 2013年 3月 1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厉行节约用水，提高用水效率和效益，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与水资源水环境承载能力相协调，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水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节约用水及其管理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节约用水工作应当遵循统一规划、综合利用、总量控制、定额管理

的原则，建立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市场引导、公众参与的机制。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节约用水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规划及年度计划，调整产业结构和布局，发展节水型工业、农业、服务业，推行

节水措施，开展节水宣传，提高节水意识，创建节水型城市，建设节水型社会。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的节约用水工作，建立节约用

水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和协调解决节约用水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

的权限统一负责节约用水工作的管理和监督；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

工，履行有关节约用水工作职责。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节约用水责任考核制度。水行政主管部

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定期组织用水效率指标评价，评价结果作为节约用水责任制

考核及核定用水指标的主要依据。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节约用水的义务，并有权对浪费水资源或者破

坏水环境的行为进行监督、制止和举报。 

     广播、电视、互联网和报刊等公共媒体应当开展水情和节水公益宣传，传

播先进节水技术和居民节水常识，推动全民节水。 



    第八条 在节约用水工作中做出下列突出贡献之一的单位和个人，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一）研究和推广节水技术、工艺、设备、产品有重大成果的； 

    （二）开展节水公益宣传其效果社会公认的； 

    （三）利用再生水或者雨水蓄集成绩突出的； 

    （四）实施节水技术改造效果显著的； 

    （五）纳入计划用水管理的单位起节水示范作用的； 

   （六）举报或者制止严重浪费水资源或者破坏水环境行为查证属实的； 

   （七）其他节约用水取得显著效果的行为。 

     第九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编制本行政区域的节

约用水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节约用水规划应当包括生产节水、生活节水以及再生水和雨水的蓄集利用

等内容。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编制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镇体系规划、

城镇总体规划和重大建设项目的布局，应当与当地水资源条件相适应。在水资源

不足的地区，应当对城镇规模、高耗水产业及项目加以限制。 

     第十一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取水和用水总量达到或者超过控制指标

的地区，暂停审批建设项目新增取水；对取水和用水总量接近控制指标的地区，

限制审批建设项目新增取水；对城镇公共供水管网能够满足用水需求却通过自备

取水设施取用地下水的取水申请和地下水禁采区内的建设项目的取水申请，不予

批准。 

     第十二条  纳入取水许可管理的单位和使用城镇公共供水且日均用水量达

到 30 立方米以上的用水单位，实行计划用水管理，由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

行政主管部门建立用水单位重点监控名录。 

     第十三条 纳入计划用水管理的单位应当根据条件定期进行水平衡测试或

者用水效率评价。经测试或者评价不符合节水规定的应当及时整改。用水单位的

产品结构或者生产用水工艺发生变化的，应当进行水平衡复测或者复评。用水效



率评价、水平衡测试、复测或者复评结果应当报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供水行

政主管部门，作为编制、调整和下达用水计划的主要依据。 

纳入计划用水管理的单位应当于每年 12 月底前向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

其他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下一年度用水计划申请，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

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年度用水计划、相应的用水定额、用水实际进行核定后，

于次年 1月底前将当年的用水指标下达到用水单位。未报送年度用水计划申请或

者用水计划未获批准而擅自用水以及超计划用水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

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按照上一年度用水计划核减其

用水指标。 

     第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指导行业用水 

定额的制定并组织实施。 


